
附件 2

《北京市营利性外商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办
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0 年北京“两区”建设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后，我局第

一时间制定发布了《关于本市经营性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设立、分立、合并、变更、终止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审批

的通告》，在全市范围内首次允许设立经营性中外合作职业

技能培训机构，机构可登记为公司，实行市场化经营；取消

筹备设立环节，实行告知承诺审批方式，符合条件且材料齐

全的，可当场办理取得办学许可，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在职业技能培训的对外开放政策上取得突破。

今年，为持续深入推进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

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发展，深化“证照分离”

改革，加大外商投资举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支持力度，在

2020 年改革基础上，我局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拓宽现有外

商办学形式，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依据国务院授权制定了

《北京市营利性外商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办学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营利性外商

投资培训办学予以规范引导，着力促进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的

对外交流与合作。

二、起草过程

起草管理办法的过程中，我们作了认真细致的调研，多

次上门跟踪了解外商企业办学需求，多渠道调研了解了上海、



河北、天津、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市外商投资办学

支持政策及办学情况，认真研究比较了各地政策差异及实施

效果；我们与各区人力社保部门召开多轮专题研讨会，并就

起草文稿征求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商务局等相关单位意见

建议后，予以了多次修改完善，形成本《管理办法》。

三、参考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

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北京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

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批复》（国函〔2021〕

106 号）等法律法规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管

理办法》。

四、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六个章节、三十五个具体条款。从管理

原则、机构设立的条件和程序、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变更与

终止的条件和程序、监督与管理等方面对外商投资举办营利

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办学活动予以明确规范。

该办法主要的改革创新举措有：一是进一步拓宽了外资

办学形式，在原有中外合作办学形式基础上，在全市范围内

允许外商单独举办营利性职业培训机构；二是放宽外资办学

者的资质条件，取消了原举办者必须为教育机构的限制；三

是在设立环节采取告知承诺审批方式的基础上，增加变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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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也采取告知承诺审批方式，进一步压缩审批办理时限，强

化事中事后监管；四是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将外资办

学许可和管理权限下放至各区，赋予各区更大自主权。


